
 
Annex A –Disciplinary Approach for Non-compliance with CPD Requirements 

截至 7 月 31 日，你的牌照狀況如何？ 

你的牌照為有效或暫時吊銷 (沒有主事人) 於 7 月 31 日前你的牌照被撤銷(自願) 連續

少於 180 日 
你的牌照於 7 月 31 日前已被撤銷

(自願)連續達到 180 日或以上, 或因

牌照期限屆滿而失效，或已被撤銷

(沒有主事人) 

 你須受到持續專業培訓規定的約束 

你不再受到持續專業培訓規定的約

束 
截至 9 月 30 日，你的牌照狀況如何？ 

你的牌照已被撤銷(自願)連續達到

180 日或以上, 或因牌照期限屆滿而

失效，或已被撤銷(沒有主事人) 

如你不符合持續專業培訓規定，但

你的牌照在  
9 月 30 日之後仍然有效或被暫時吊

銷(沒有主事人) 
 

你須受到紀律行動的約束*~ 

如你於 
前牌照撤銷日起計的 180 
日內再次申請牌照，你必

須在申請牌照時，匯報你 
的持續專業培訓合規情況 

 

如在採取紀律

行動前，你的

牌照已被撤

銷，但在翌年

的 9 月 30 日或

之前，你申請

新牌照 

你須受到紀律

行動的約束*~ 

如在採取紀律

行動前，你的

牌照已被撤

銷，且你在翌

年的 9 月 30 
日之後才申請

新牌照 

你不再受到紀

律行動約束 

你不須匯報你的持續專業培訓合規情況 

  

如你於 
前牌照撤銷

日起計的 
180 日後再

次申請牌照 
 
 

你不再受到

紀律行動約

束 
 

如你已符合 
持續 

專業培訓規定 
 

 

將不會採

取紀律行

動 

如你不符合 
持續專業培訓 

規定 
 
 
 
 

你須受到 
紀律行動的 
約束*~ 

你的牌照維持被撤銷(自願) 
 連續少於 180 日 

你的牌照仍為有效或暫時吊銷 (沒有主事人) 

你須匯報你的持續專業培訓合規情況 
 

 

如你已符合

持續專業培

訓規定 

將不會採取紀

律行動 

* 主事人須協助保監局針對持續專業培訓不合規人士而進行的任何調查或紀律處分程序，包括協助及促成該人士依據《保險業條例》（第 41
章）第 84 條簽訂協議，並確保該人士已補回所欠的持續專業培訓時數，繳清罰款及已服完暫時吊銷令/禁止令(如適用)。 

~ 如在保監局就你的持續專業培訓不合規向你施加紀律處分前，你的牌照已被暫時吊銷或撤銷連續達 3 個月，則該段暫時吊銷(沒有主事人)或撤

銷(自願))的時間會被計入根據《罰則框架》所施加的任何暫時吊銷令或禁止令的時限內。 

 

你不須匯報你的持續專業培訓合規

情況 

將不會採取紀律行動 

附件 A –  針對持續專業培訓不合規人士的紀律處分方式 


